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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模板）
[bookmark: _GoBack]为了****（目的），****（捐赠人）向湖北大学捐赠设立“（捐赠项目名称）”。为规范对本基金项目的管理，保障捐赠双方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捐赠款在学校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基金的名称为****（捐赠项目名称），是隶属于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捐赠项目，项目责任单位为湖北大学*****（单位）。
第二条  本基金为（留本/非留本）的定向捐赠项目，总规模****万元。
第三条  本基金指定用于****。其具体使用范围（需详细具体）包括：
（一）
（二）
（三）
第四条  本基金设立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管理委员会成员共（建议3-7名），主任为****，成员包括****、****。（也可由项目责任单位的党政联席会、处长办公会等决策机构行使管理委员会职能。）
第五条  本基金管理委员会行使以下职权（供参考）：
（一）制定、修订本基金的管理办法；
（二）选举、罢免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
（三）审议决定基金年度支出计划和方案；
（四）决定本基金的终止；
（五）决定本基金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条  本基金管理委员会设立秘书处，承担具体事务性工作。秘书处设在**** （项目责任单位） ，工作人员由基金管理委员会确定。
第七条  本基金的申请流程如下：
（一）
（二）
（三）
第八条  本基金的支出流程如下（供参考）：
（一）基金管委会根据本基金宗旨和受益单位需求，制定年度支出计划；
（二）基金受益单位根据基金年度支出计划向基金管委会秘书处提出经费申请；
（三）基金管委会秘书处初审后提交基金管委会审议；
（四）基金管委会审批通过；
（五）基金管委会秘书处向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交基金支出报告，经基金会负责人审核签字同意后按《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支出；
（六）本基金受益单位定期向基金管委会反馈基金使用情况。
第九条  本基金管理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有权对资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受益人或受益单位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助或者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本基金有权解除资助协议。
第十条  本基金的捐赠人有权向本基金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本基金管理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第十一条  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对本基金实行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并按照有关政策法规进行会计核算，定期向捐赠人报告基金收支状况，依法接受国家税务、审计等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审计监督。
第十二条  本基金有以下情况之一，应当终止（供参考）：
（一）完成本办法规定的基金设立目的；
（二）无法继续从事本办法规定的公益活动的；
（三）基金理事会决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本基金管理委员会应在启动终止程序后的两个月内完成基金终止的财产清算、审计和公示工作。基金终止后的剩余财产，由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用于符合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宗旨的其它公益目的。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实施单位）负责解释，经捐赠人同意并报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审核备案后生效。修订需与捐赠人协商同意。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